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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州市教育局文件 
泉教合作〔2019〕3 号 

 

泉州市教育局关于支持和规范中小学校开展
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活动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，泉州开发区社会事业局、台商投资区

教育文体旅游局，市直学校： 

近年来，我市越来越多的中小学校通过多种形式参加国外

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活动，对于拓宽学生国际视野，促进我市教

育的对外开放起到积极作用。为进一步支持和规范我市学校开

展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活动，提升我市教育对外合作与交流

水平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鼓励支持我市中小学校开展教育对外交流合作 

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外事、台港澳、侨务、

文化旅游等部门，围绕泉州“海丝”先行区建设要求，支持中

小学校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沿线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教育交流

合作，实施国外及港澳台友好学校结对计划，开展师生互访和

文化交流活动，逐步提高我市教育国际化水平。 

积极鼓励我市学校利用各种有效资源与港澳台学校缔结姊

妹校，开展校长和骨干教师交流研讨，组织合作编写教辅教材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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举办学生学习成果展示、普通话演讲比赛、科技竞赛、国情知

识大赛等交流活动，进一步深化泉台港澳教育教学合作与交流，

增进港澳台青少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。 

公办中小学组织的与国际友城友好学校及港澳台姊妹校交

流活动可申请纳入年度因公出国（境）交流项目计划。鼓励我

市中小学校与国外学校、港澳台学校开展对等的学生入家住宿

交流，有来有往，减轻经济负担，让更多学生就地参加对外交

流活动，促进正常文化了解和互动。市教育局将对交流活动取

得明显成效的学校予以适当奖补。 

二、建立健全我市中小学校开展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监

管机制 

（一）要规范备案制度。学校组织师生赴国外及港澳台参

加国际竞赛、校园考察、文化体验、语言培训和夏（冬）令营

等交流活动，需于计划行前 3 个月向属地教育主管部门报备，

并提交外出行程等相关备案材料（附件 1）。报备手续完成后方

可着手护签申请、机票预订等手续。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原则

上安排在寒暑假，平时一般不安排。每个团组至少每 10 人配备

一位认真负责、管理经验丰富的带队教师，并通过适当方式进

行公示，以确保有效管理。 

学校接待国外及港澳台教育文化来访交流团或承办各类海

外华裔青少年夏（冬）令营等活动，需提前 1 个月向属地教育

主管部门报备，并提交接待方案等相关备案材料（附件 2）。 

（二）要规范活动内容。学校开展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

活动，要遵循安全、文明、实效的原则，符合中小学生的特点



  —3—

与需求，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。以加强国际理解教育，推动跨

文化交流，增进学生对不同国家（地区）、不同文化的认识和

理解为目的，注重活动特色，根据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计划统筹

安排，把素质教育和体验学习贯穿始终。教育教学内容和学习

时长所占比例一般不少于在国（境）外全部行程计划的 1/2。 

（三）要规范活动过程。学校一般不组织小学低年级学生

赴国外及港澳台参加交流活动。组织学生赴国外及港澳台开展

交流活动，一般小学生不宜超过 3 周，中学生不宜超过 6 周。

赴国外交流，每次活动安排不宜超过 2 个国家，每个国家的参

访城市不宜超过 4 个。学校开展交流活动可采取自行开展或委

托开展的形式。学校委托开展国外及港澳台交流活动，要委托

有资质、信誉好的委托企业或机构承办护签申请、食宿、交通

等相关事项。严禁借友好学校或姊妹校交流之名变相组织出国

（境）旅游。 

（四）要规范收费开支。各地各校开展中小学生国外及港

澳台交流活动，可采取多种形式、多种渠道筹措经费，探索建

立政府、学校、社会、家庭共同承担的多元化经费筹措机制。

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，应从维护学生利益出发，拟出合理的

收费开支明细并向家长、学生公示，需要委托企业或机构服务

而产生的费用一并公开。带队教师费用不得转嫁给学生。 

（五）要强化安全管理。学校组织中小学生开展国外及港

澳台交流，要关注政府部门发布的预警信息，避免前往政治、

经济和社会存在重大风险的国家和地区。要加强出国（境）交

流活动全过程管理，制定并落实安全方案、安全责任机制和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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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，做到“活动有方案，行前有备案，应急

有预案”。切实履行安全管理职责，严防安全事件的发生。学校

同拟合作的委托企业和机构、境外机构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合

同或者协议，其内容应当至少包括：合作事项和标准、各自权

利和义务、安全责任、合作期限、争议解决办法等。学校必须

与学生家长签订委托协议书，明确各方的责任、权利和义务，

以及出访费用等相关事宜，细化安全保障和保险理赔等涉及学

生切身利益事项。学校要建立宣传和教育的长效机制，加强对

本校师生国家安全意识教育，认真做好师生遴选和培训工作。

参加外出交流和接待来访活动的师生需进行外事礼仪、外事纪

律、赴台注意事项等行前教育培训，并做到自觉维护国家的安

全、荣誉和利益。 

附件 1.泉州市中小学组织学生赴国外及港澳台开展教育

交流活动备案申请表 

2.泉州市中小学接待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来访团

或夏（冬）令营等活动备案申请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泉州市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7 日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抄送：省教育厅，市委台港澳办、市政府办（市外事办） 

泉州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3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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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合作〔2019〕3 号附件 1： 

泉州市中小学组织学生赴国外及港澳台开展教育交流 

活动备案申请表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年  月  日 

学校名称    

备 

案 

内 

容 

1.赴国外及港澳台交流活动备案报告 

2.团组成员名单及健康证明复印件 

3.国外及港澳台邀请函及翻译件 

4.活动行程 

5.团组在外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
6.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

7.同拟合作的委托企业和机构、境外机构签订

的合同/协议复印件及委托企业和机构、境外

机构资质证明材料 

8.学校与家长的委托协议书 

9.带队教师校内公示结果 

10.活动经费开支预算 

属地教育主管

部门意见 
    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泉州市教育

局各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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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合作〔2019〕3 号附件 2： 

泉州市中小学接待国外及港澳台教育交流来访团或 

夏（冬）令营等活动备案申请表 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年  月  日 

学校名称    

备 

案 

内 

容 

1.来访交流活动或夏（冬）令营备案报告 

2.来访团组成员名单 

3.接待来访或夏（冬）令营文件、信函及 

翻译件 

4.接待方案 

5. 安全方案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

6.校际交流合作协议 

7.活动经费开支预算 

属地教育主管

部门意见 
    

备注：本表一式三份，学校、县(市、区)教育局、泉州市教育

局各一份。 

 


